
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

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

规定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在审阅有关

文件资料后，对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

场，对本次交易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5,000 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北极光创投控

制的企业、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、重庆临空远翔股权投资

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，重

点目标是通过直接对智能系统相关产业（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软件、硬

件、芯片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相关领域）进行股权投资，实现长期

资本升值；该项投资有利于推动公司战略发展、加快智能系统产业链

布局，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本次参与共同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，本着平等互利的原

则，出资方经友好协商，以等价现金形式出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

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二

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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